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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赡养的伦理与公平：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性别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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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演讲的题目是《女儿赡养的新风俗，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农村家庭策

略》。首先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第一个背景是介绍一下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情况，根据中

国国务院2005年老年事业白皮书，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1亿4400万，65岁以上的

也超过1亿，其中有60%左右的老人是居住在农村的，到2007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

农村占到了将近10%，城市占到8.5%，也就是说农村的老龄化程度要超过城市。由此可

见，在农村面临着非常严重和紧迫的养老问题。在中国昨天讲过，养老制度是实行农村

和城市不同的城乡分制的养老体制，城市主要依靠的是退休金和其他城市的福利制度，

农村主要依靠的是家庭养老方式。第二个背景是在农村家庭的赡养义务主要是由儿子承

担的，虽然在中国法律上规定儿子和女儿有共同的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并且也规定

了儿子和父母有共同的财产继承权，但是在农村，通行的规则改变我们叫做乡规民约，

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父系家族基础之上的家庭赡养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是由儿子主要承担

赡养义务，这种规定是和父系家族体制中性别等级制度和相关一系列的继承、责任和义

务等等特权和规定有关系的。简单地说，这个规定第一是儿子有着和儿子不同的身份和

资格，这个身份父系家族制度中叫做血脉的传承人，也因此在物质层面上儿子就具有了

继承家庭财产的资格，所以说作为一种对应，儿子也承担了父系家庭一系列的责任和义

务，包括赡养父母。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家族体制下的赡养制度，实际上是财产和

赡养之间的一种代际间的交换制度。女儿在以男性血缘为中心的父系家族中间，女儿被

认为不是传承家族血脉的人，所以女儿在家里面是没有正式家庭成员的资格的，同时女

儿也不具有继承父亲家庭财产的资格的，所以也是作为一种对应，女儿也被免除了在家

里面一系列的责任和义务，包括赡养父母。 

把这两个背景介绍清楚了，只有清楚这个背景以后，我们才能理解女儿赡养的风俗

所具有的在制度和规则方面创造性的意义。简单介绍一下女儿赡养在农村风俗的出现，

很多中年以上父女的个人生活史显示，大概在二三十年以前，女儿结婚以后基本上特别

就是受到婆家非常有利的控制，和自己娘家的联系是受到约束的，一般说来也不再参与

娘家的各种事务。但是在近二三十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女儿越来越多的

参与到和卷入到娘家一系列经济、家庭和社会事务当中去。比如说女儿在娘家的兄弟和

父母的上学、结婚、生病、赡养还有丧葬等重大的家庭开支活动中，女儿越来越多的扮

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女儿越来越多的成为娘家的福利和其他资源的提供者。 

女儿在赡养方面她们都提供哪些呢？对自己父母的赡养一个是提供情感慰藉，一个

是生活方面的照料，同时也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特别要说的就是经济方面的支持，我

们前面讲到了，由于女儿不继承父母的财产，所以一般说来，在农村家庭对女儿向娘家

父母提供经济方面的支持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但是现在女儿在这方面在一些经济比较发

达的农村地区，扮演了几乎和儿子差不多的角色。女儿在农村家庭中，在家庭的实际活

动中，她的这种赡养活动，把农村的赡养关系实际上分成了这样两种，一种是叫做制度

性赡养关系，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家族制度层面的规定，是由儿子承担赡养义务



 

的这样一种赡养关系，另一种赡养关系叫做实际性赡养关系，在农村的赡养活动中，由

儿子和女儿共同扮演重要角色和提供福利的关系。 

接下来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农村会出现这样一种女儿赡养的风俗？应该说女儿赡养

的风俗和农村的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变动是有关系的。这种家庭和社会的变动在养老需求

和女儿的行动能力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分别来解释一下。对于养老这方面的需求

表现为，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使得农村家庭养老资源缺乏的问题在农村是非常尖锐

化，主要结构性的影响第一是人口流动，我们知道农村有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

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就业，这样就使得家庭养老赖以支持的基础发生了改变。我

们知道家庭养老有一系列前提性的条件去支持，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性条件，第一个

就是人口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可获得性，另外一个就是人口在地理上的可获得性。那么也

就是说，这种养老第一要依赖亲属关系的亲密性，不能亲属关系很疏远。再就是人口在

地理上的便利性，随时可以提供赡养，但是流动改变了这两个前提性的条件，这是第一

个结构性的变动。第二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前面马春华博士已经讲到了中国城市家庭结

构小型化的趋势，实际上这个趋势在农村同样在发生者。近些年主要是在近二三十年

来，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现在基本大家庭是不存在了，主干家庭还保有

少量的存在，主要的模式是小家庭制度。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家庭关系的变化，也就

是过去以父子为中心的这种家庭关系，现在变为了以夫妻为轴心的家庭关系，家庭的权

力重心也发生了改变。我们看到在农村，父辈的权威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迅速的

衰落，如果说过去在农村我们还在经常讨论恶婆婆的问题，现在农村基本看不到恶婆婆

了，恶媳妇倒是比较多的情况已经出现。所以权力逐渐的向下一代转移，而且在下家庭

里面夫妻平等的趋向下，也在向女性转移。权力的重心过去在父亲手里面，现在随着向

下一代，向女性手里转移，最后转移到儿媳妇的手里。那么也就是说，在父辈权威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家庭养老制度，现在变得很不可靠，因为父辈和儿子现在都不再是最重要

的家庭资源的控制者了。这个变化其实我认为也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也是和家庭的生

命周期有关系的，就是农村经历国际体化的这一代人，他们进入了晚年，现在六七十岁

以上的老人基本上都是经历国际体化的，中国农村的赡养制度被人们认为是财产和赡养

之间的代际间的交换，这一代经历了集体化，缺乏私有财产的这些老人，他们缺乏和儿

子们进行交换赡养的资源。所以在农村很多人说，经历过集体化的老人很可怜，他们没

有积蓄，要看儿子的脸色。综上所述，就是依靠儿子赡养的农村家庭制度，现在我们看

到，在这种结构的变动中间面临着很大的困境。老人贫困化的问题，现在是一个非常凸

显的事实。 

这个结构的变成影响了女儿行动能力的改变。我们刚才谈到家庭结构的改变，女儿

在家庭中间的独立性是在增长的。也就是说女儿现在有了独立的权利，她可以选择我优

先发展什么样的亲属关系，不是像过去在婆家是被控制的，被规定了一系列的义务，现

在她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以把资源更多的向哪一组亲属关系中间进行分配，这是第一

个。第二个和前面有关系的是，这个权力向女性的转移，使得父母成为这个权力改变最

主要的获得者。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妇女外出打工的比例低于男子，加重了老人对儿女照

料的实际依赖感，因为女儿现在在地理上的便利性超过了儿子，所以女儿在赡养活动中

的意义在上升。 

女儿赡养的行为在村落中经历了被合理化和被责任化的过程，这一点很重要，使得

女儿赡养这种开始是自发的行为，最终变成一种可持续的行为。虽然不是农民有意识和

自觉的选择，但是农民在他们的家庭实践中，他们把女儿的赡养赋予了很多的合理性和

合法性。这个合理性第一个机制是时间，时间和行为的不断积累，使女儿的行为形成了

一种模式，随着时间的积累，女儿提供的赡养越来越多，最后就被认为，你这样做是应

 



该的，你不这样做就是不应该的了，最终被模式化。另外就是很具有中国特点的，把女

儿的赡养行为赋予伦理意义，就是村民在他们的看法中，好像瞻仰支撑代际赡养的有两

套系统，第一套系统他们认为是责任的系统，是规范的系统，是责任、身份为基础的系

统，这个主要是由儿子来构建的，他认为是一种正式的系统，是制度规定的。另外一个

是情感的系统，包括亲情、勤奋、恩情、孝敬为基础的系统，他们认为女儿应该赡养，

你不赡养就是不懂得恩情，但是他们不用恩情这样的字眼去约束儿子。所以这个虽然是

一种非正式的系统，但是也是具有很强的约束力的。因为在农村，女儿和村民们都认

为，女儿不赡养现在也会面临很大的伦理上的压力，所以这两套系统就使得女儿赡养的

这样一种本来在家族制度层面上没有规定的行为具有了伦理上的合法性。 

我们关注女儿赡养的问题，其实我们关注的是她的背后，在面对社会变迁的时候，

家庭和家庭中的成员，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和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变迁，他们会

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和行动。家庭的成员他们是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对社会变迁所影响，

再就是他们能不能对社会变迁做出积极主动的反应？进行行为上的调试，如果这样的

话，他们会做出哪些调试？我认为女儿赡养从一个角度上回应了上述我们关于家庭行动

和结构这个问题理论的关切。实际上女儿赡养的风俗是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和养老资源匮

乏背景下，农村家庭用它自己的方式对变迁进行回应，开发资源的一种家庭策略的行

为。因为我们知道，在农村第一政府的责任和政府的力量是没有进入的，昨天发言人讲

到过，政府没有向农村提供养老这种社会福利。第二农村家庭无法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解

决养老的问题，因此他们只能在家庭的范围内开发新的养老资源。在亲属关系和邻里关

系之间开发，所以女儿就是被他们新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养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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